汶上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

根据市县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有关部署要求，结合本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第一章记录方式
第一条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是指行政执法人员通过文字、音像等记录形式，对自然资源违法线索发现、制止、立案、调查、取证、审理、决定、执行、送达、移交、结案、归档等行政执法过程的跟踪记录，有效保存证据，实现执法环节全过程可追溯。
第二条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应当坚持合法、规范、客观、公正、全面的原则。
第三条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的方式主要有:
（一）文字记录，包括行政审批文件、执法文书、调查证据、调查报告、处理建议、内部审批表等书面记录材料;
（二）影像记录，包括对执法现场进行的拍照、录音、录像、视频监控等进行记录。
前款文字和音像记录方式可以同时使用，也可以单独使用，必要时可采用文字和音像记录相结合的方式，认真做好衔接等工作。同时，可根据执法行为的不同类别、阶段、重点环节采用相应的记录方式；对文字记录能够全面有效记录执法行为的，可以不进行音像记录。
第二章启动环节
第四条接到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投诉、举报的，应对投诉、举报人及投诉、举报的相关情况进行登记，对受理或不予受理等情况进行文字记录。
第五条对上级交办、督办的违法案件的办理，应当记录收文时间、办理情况。
第六条需立案查处的，按规定程序进行立案，可采用文字记录。
第三章调查取证
第七条调查取证工作中，调查人员认为必要的，可进行音像记录。
第八条调查取证采取以下方式进行文字记录:
（一）执法人员姓名、职务、证件信息及出示证件情况;
（二）询问当事人或证人的,现场制作询问笔录等文书;
（三）现场勘查、测量的，制作现场勘测笔录;
（四）向有关单位和人员调取书证、物证、视听资料等证据材料的，制作证据登记保存清单;
（五）委托第三方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或者第三方测量单位进行测量的，由鉴定机构、测量单位出具相应的鉴定意见书或勘测报告等。
第四章审核决定
第九条案件调查结束后，行政执法人员应当起草调查报告，报告案件来源、调查过程、事实证据、法律依据或处理意见等内容。
第十条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组织召开案件内部会审，对立案查处的违法案件进行研究讨论和审议，形成处理建议后提交自然资源局进行案件会审〈法制审核)，形成会议记录或会议纪要。
第十一条单位负责人审批的，应由负责人签署意见、签名（盖章）并签署日期。
第十二条行政法律文书应符合《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》等有关规定，适用的法律条款要明确具体，告知当事人救济途径。
第五章送达执行
第十三条法律文书采取以下方式送达:
（一）直接送达。直接送达的应当直接送交受送达人。受送达人是自然人的，如本人不在，可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;受送达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应当由法定代表人、其他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或者该法人、组织负责收件的人签收；受送达人有代理人的，可以送交其代理人签收；受送达人已指定代收人的，可交代收人签收。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。
（二）留置送达。受送达人或者同住成年人家属拒绝接收法律文书的，可以邀请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单位的代表到场，说明情况，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，由送达人、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，把法律文书留在受送达人的住所或者张贴在违法用地现场，并采用拍照、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，即视为送达。
影像中应当体现送达文书内容、明确的送达日期、当事人住所等现场情况。送达回证上记明的日期为送达日期。
（三）传真或者电子信息送达。经当事人同意，可以采用传真、电子邮件、手机信息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法律文书，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除外。采取电话录音、短信、屏幕录像等方式进行记录;采取传真方式送达的，应在传真件上注明传真时间和受送达人传真号码。
（四）邮寄送达。邮寄送达行政法律文书的，应留存邮寄凭证和签收凭证。邮寄送达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。
（五）采取委托、转交、公告等方式送达的，应当记录送达的原因、方式和过程，保存相关书面资料，以截屏截图、拍照、录像等方式进行记录。
第十四条行政处罚决定送达后，应对当事人履行情况做好文字记录，对当事人未按时限要求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依法进行催告，必要时可音像记录。
第十五条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需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，应对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相关法律文书、强制执行结果等进行文字记录。
第十六条符合原国土资源部《国土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规程》(国土资发[2014]117号)中规定结案条件的，可以结案。涉及需要移送有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、行政纪律责任的，结案前应当依法移送，并做好移送相关文字记录。
第六章注意事项
第十七条执法人员应将办案过程中形成的全部材料，及时整理装订成卷并指定专人归档、保存。
第十八条行政执法人员在进行执法记录时，应做到四个严禁:
（一）严禁不按规定对查处违法行为、处理违法案件进行执法全过程记录;
（二）严禁擅自删减、修改执法记录设备记录的原始音像资料;
（三）严禁私自复制、保存或者传播、泄露执法记录的文字、音像资料;
（四）严禁故意毁坏法律文书、案卷材料、执法记录设备或者音像资料存储设备。
第十九条本制度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，以前印发的制度文件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按照本制度执行。
